紧密型医共体急救能力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为各卫生院及公有化村卫生室医共体成员单位配备一批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提升心血管疾病黄金救援救治能力，更好的为区域内老百姓服务。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4）《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
（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6）《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7）《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8）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合同履行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
4、交货地点：渭南市华州区。
5、质保期：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质保期5年，体外除颤监护仪质保期2年。
6、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否，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bookmark: _GoBack]7、本项目预算金额1,490,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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